
附表七之一  執行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及執行人員資格 

服務項目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 執行人員資格 

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 

一、 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者： 

（一）應有登記執業之家庭醫學科或內科

專科，或通過健康署指定相關教育

訓練之其他科別專科醫師。 

（二）應備有相關檢驗設備，且其醫事檢

驗作業需符合醫事檢驗相關規

定；未具檢驗設備者，應委託其他

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代為檢驗。 

（三）應具備近三年內通過檢驗項目能力

試驗之證明文件或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TAF)或美國病理學會

(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之認證證明文件。近三年內未

通過 B、C 型肝炎能力試驗者，應

委託通過 B、C 型肝炎能力試驗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代為檢驗。檢驗

項目能力證明之說明表，詳如下方

「其他應配合事項」第五點。 

（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第一階段檢驗檢

查服務，除特約醫院、診所提供

外，亦可由符合受檢資格之服務對

象，選擇由特約醫事檢驗機構依雙

軌作業方式辦理。特約醫事檢驗機

構依此方式提供服務對象第一階

段檢驗檢查服務，應先向健保署提

出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項目之申請。 

（五）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第一階段檢驗費

用倘委由醫事檢驗機構申報者，診

所及檢驗所雙方須明定申報方對

於檢驗(查)結果檔上傳、補正及申

復權責，若申報方未依規定上傳補

正或非申報方亦申報時，健康署將

予以核扣申報方。 

二、 機構應取得並保存近三年內通過檢驗項

目能力試驗之證明文件或財團法人全國

認證基金會(TAF)或美國病理學會(CAP)

之認證證明文件。未符合前開資格者，不

予核付費用。 

1. 自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限

由家庭醫學科、內科專科或

通過健康署指定相關教育訓

練之其他科別專科醫師執

行。

2. 自一百十一年三月一日起

單獨提供 B、C 型肝炎檢查

時，成人預防保健服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之所有專科醫師

皆可執行，不受前述限制。

但健康署仍得依執行情形限

制或停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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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配合事項： 

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以明顯方式標示服務項目及經費來源為「由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經費補助」。 

二、特約醫事檢驗機構依雙軌作業方式直接提供服務對象第一階段服務後，為提高服務對象

完成第二階段服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辦理第一階段檢驗檢查服務後，由服務對象告知選擇執行第二階段服務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並註明於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表單。 

（二）向服務對象說明第一階段檢驗檢查結果報告會於二週內，逕寄至其選定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請其同意直接至該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索取報告並接受第二階段服務

（請服務對象填具聲明書如附表六之五）。 

（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收到前述特約醫事檢驗機構第一階段檢驗檢查結果報告後，應

主動聯繫服務對象接受第二階段服務並於該次服務紀錄表簽名。 

三、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社區巡迴服務，應先報經當地衛生局同意，並

由當地衛生局將篩檢項目、場次數量或其他相關資訊送健康署，並於實際辦理服務前，

向健保署報備服務之時間、地點及配合醫療院所後辦理，且於服務結束後如實申報相關

資料。 

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經當地衛生局許可及健保署同意後，指派醫師及必要之醫事人員至立

案之老人安養、養護機構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提供健保一般門診診療服務

時，經醫師專業判斷，無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一）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且過去三年內曾至少接受血壓、血糖、血膽固醇及三酸

甘油脂四項與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近乎相同之檢查項目。 

（二）六十五歲以上或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過去一年內曾至少接受血壓、血糖、血膽

固醇及三酸甘油脂四項與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近乎相同之檢查項目。 

（三）經診斷患有糖尿病、中風及心臟病之病人。 

五、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請辦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需具備檢驗項目能力試驗證明之說明表： 

檢驗項目 Creatinine（血清肌酸酐）、Glucose（血糖）、Total cholesterol（總膽固醇）、

Triglyceride（三酸甘油脂）、HDL（高密度脂蛋白膽固醇）、GOT、GPT、

B 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C 型肝炎抗體（Anti-HCV）。 

檢驗能力證明 

(擇一即符合) 

一、能力試驗證明文件出具單位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F）或相當

等級單位認證之能力試驗執行機構。 

二、認證證明文件出具單位為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或美國病

理學會（CAP）。 

檢驗能力證明

文件通過年份 

（申請年份－文件年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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